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72號

原      告  歐德臻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宇伶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太成  

被      告  沂雲國際事業社即莊紋雀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莊炯峰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7,5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起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租賃契

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新竹縣○○市○○○路○段000號1

樓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作為原告事業門市使用，並於112年1

2月31日租約屆期，原告於交還系爭建物前即開始拆除工

程，包含系爭建物1、2樓隔板拆除、木地板拆除、裝潢拆

除、家具清空及重新油漆粉刷，兩造並協議待油漆粉刷完成

後，待系爭建物再次出租後，由下一承租人拆除原廣告招牌

及窗貼，再持收據向原告報帳，並自押金扣除，故被告應返

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135,000元。遽被告於點交時，認原

告並未回復原狀，需另找人報價並修繕，於113年3月26日，

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原告應賠償「系爭建物H型鋼夾層施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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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鋁門窗洞孔損害50,000元、1樓大門修復及烤漆1

0,000元、樓梯磁磚施工及清潔10,000元、廣告招牌拆除清

運清除25,000元，以租押金135,000元抵扣後尚不足10,000

元」等語。然原告認鋁門窗上洞孔損害為原告疏忽，願以2,

000元賠償外，被告其餘請求，全為被告主觀認定，未考慮

系爭建物屋齡已達16年自然耗損部分，且未據實提供收據，

其中更因系爭建物大門地絞鍊更換修繕而支出15,000元，故

被告仍應返還原告租押金及大門地絞鍊更換費，共計150,00

0元，為此，爰依返還押租金及給付修繕費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依給付原告150,000元。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不否認因裝修照明燈具造成系爭建物H型

鋼多處孔洞，原告交還時並未回復原狀，被告因此雇工修復

花費30,000元，以油漆修補其色差支出21,000元，2樓鋁門

窗孔洞修復費用17,500元，廣告拆除費用25,000元，修補1

樓大門推門扇前後脫漆12,500元，及因H型鋼、鋁門洞孔造

成各20,000元之功能價值減損，是扣除被告應返還之押租金

外，原告尚應給付11,000元予被告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

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

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

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3年台上

字第2108號、87年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系爭租約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主

張其有繳付押租金135,000元予被告，被告迄今尚未歸還一

節，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是揆諸前開說明，原

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135,000元抵充相關債務完

畢後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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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

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

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

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

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當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

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

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益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

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決定。而承租人訂立租約之目

的，既在於使用、收益租賃物，出租人即應容忍承租人以合

於契約目的之方法，使用、收益租賃物。又依國內一般之房

屋租賃實務，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

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而所謂之回復「原

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固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

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

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

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

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

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如牆面油漆、燈具），本即

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

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又

「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

由出租人負擔。」，民法第423條、第429條第1項定有明

文。是以，出租人既以租賃物提供使用而收取租金利益，即

應有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若租賃物於正

常使用下，發生不合於使用收益之狀態，原則上應由出租人

負擔修繕費用，不能要求承租人負責修繕，因此在租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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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承租人所應回復原狀之範圍，即不包含本應由出租人負

責修繕之範圍，況且，房屋及附屬設備、裝潢、傢俱隨著時

間之經過及日常生活之使用，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之問

題，是以承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並非租賃物之原來狀態，

而係應有狀態，應將簽約後因時間或使用之變動情況考慮在

內。

(三)被告主張原告未盡承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致被告代為支出

相關回復費用受有損害，爰以相關金額為抵銷押租金之抗辯

等情，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就此爭點判

斷如下：

　1、依據兩造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第4條「使用租賃物之限制」第

4點規定：「房(店)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得甲方之

同意後，始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於交

還房(店)屋時，應負責回復原狀。」此有被告所提兩造所

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70頁)。於

本案中，被告主張原告因安裝照明燈具而在系爭建物夾層H

型鋼上鑽孔多處，並在二樓鋁門窗框上因釘設陳列架而鑽

孔，於交還系爭租賃物時，在H型鋼上留有約30處孔洞，於

二樓鋁門窗框上留有20多處孔洞，此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95頁)，上開鑽孔行為既為原告之裝潢舉動，難認

為係因時間經過而使租賃物發生折舊或自然耗損之情形，

依上開租賃契約書第4條第4點規定，原告自應負擔回復原

狀之義務。被告主張其代原告修繕因而支出樓層板孔洞修

補(燒焊、磨平、噴漆)30,000元、修補2樓裝潢拆卸孔洞7

處共17,500元，原告應予支付，並提出鎰璟企業有限公司

報價單、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05、109頁)，應可認定。至被告主張夾層H鋼修補後，需

油漆讓修補處不至於坑坑洞洞色差不一，再花費油漆費用2

1,000元，並提出星華油漆工程行估價單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07頁)，惟上開估價單上記載工程項目為「室內油漆

工程」，實難認定該油漆係施工於其所述夾層H鋼修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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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且於鎰璟企業有限公司報價單上，其品項中已包含

「噴漆」之項目，難認尚有另行支付「室內油漆工程」之

必要，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

　2、被告復主張原告應支付1樓大門把手處脫漆噴塗費用12,500

元，並提出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見本院卷第105頁)

在卷可稽，惟系爭建物1樓大門為租賃物經常使用之處，且

被告將租賃物出租予原告長達7年期間，此為被告所自承

(見本院卷第96頁)，足認系爭建物於上開7年之租賃期間，

於大門正常開關使用之情況下，難免有脫漆或刮痕等使用

痕跡，應屬正常使用下之自然耗損情形，難認原告應對此

部分負擔修復責任，被告主張並無理由。

　3、被告另主張原告應支付廣告招牌之拆卸費用，並提出拆除

估價請款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頁)，原告亦不否認並

未將廣告拆牌拆卸之事實(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主張

雇工代原告支付拆卸廣告招牌費用支付25,000元，應堪認

定。

　4、至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夾層H型鋼鑽孔及2樓鋁門窗鑽孔所

造成之功能價值減損各20,000元，共40,000元，並未提出

任何事證以支持其主張，純屬其主觀臆測及感受，自無可

採。

　5、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租金135,000元，被告

抗辯尚有62,500元可資抵銷部分，應屬可採，故原告自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經抵充後之押租金62,500元（計算式：13

5,000-30,000-17,500-25,000＝62,500）。

(四)至原告主張其代被告支付修繕大門地絞鍊，並提出正御實業

社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此節復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97頁)，是原告依承租人請求修繕費用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000元，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77,500(計算式：62,500+15,0

00＝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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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

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之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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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72號
原      告  歐德臻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宇伶  


訴訟代理人  許太成  
被      告  沂雲國際事業社即莊紋雀


訴訟代理人  莊炯峰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起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新竹縣○○市○○○路○段000號1樓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作為原告事業門市使用，並於112年12月31日租約屆期，原告於交還系爭建物前即開始拆除工程，包含系爭建物1、2樓隔板拆除、木地板拆除、裝潢拆除、家具清空及重新油漆粉刷，兩造並協議待油漆粉刷完成後，待系爭建物再次出租後，由下一承租人拆除原廣告招牌及窗貼，再持收據向原告報帳，並自押金扣除，故被告應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135,000元。遽被告於點交時，認原告並未回復原狀，需另找人報價並修繕，於113年3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原告應賠償「系爭建物H型鋼夾層施工50,000元、鋁門窗洞孔損害50,000元、1樓大門修復及烤漆10,000元、樓梯磁磚施工及清潔10,000元、廣告招牌拆除清運清除25,000元，以租押金135,000元抵扣後尚不足10,000元」等語。然原告認鋁門窗上洞孔損害為原告疏忽，願以2,000元賠償外，被告其餘請求，全為被告主觀認定，未考慮系爭建物屋齡已達16年自然耗損部分，且未據實提供收據，其中更因系爭建物大門地絞鍊更換修繕而支出15,000元，故被告仍應返還原告租押金及大門地絞鍊更換費，共計150,000元，為此，爰依返還押租金及給付修繕費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依給付原告150,000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不否認因裝修照明燈具造成系爭建物H型鋼多處孔洞，原告交還時並未回復原狀，被告因此雇工修復花費30,000元，以油漆修補其色差支出21,000元，2樓鋁門窗孔洞修復費用17,500元，廣告拆除費用25,000元，修補1樓大門推門扇前後脫漆12,500元，及因H型鋼、鋁門洞孔造成各20,000元之功能價值減損，是扣除被告應返還之押租金外，原告尚應給付11,000元予被告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2108號、87年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租約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主張其有繳付押租金135,000元予被告，被告迄今尚未歸還一節，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是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135,000元抵充相關債務完畢後之數額。
(二)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當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益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決定。而承租人訂立租約之目的，既在於使用、收益租賃物，出租人即應容忍承租人以合於契約目的之方法，使用、收益租賃物。又依國內一般之房屋租賃實務，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而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固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如牆面油漆、燈具），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又「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擔。」，民法第423條、第4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出租人既以租賃物提供使用而收取租金利益，即應有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若租賃物於正常使用下，發生不合於使用收益之狀態，原則上應由出租人負擔修繕費用，不能要求承租人負責修繕，因此在租約終止時，承租人所應回復原狀之範圍，即不包含本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之範圍，況且，房屋及附屬設備、裝潢、傢俱隨著時間之經過及日常生活之使用，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之問題，是以承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並非租賃物之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簽約後因時間或使用之變動情況考慮在內。
(三)被告主張原告未盡承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致被告代為支出相關回復費用受有損害，爰以相關金額為抵銷押租金之抗辯等情，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就此爭點判斷如下：
　1、依據兩造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第4條「使用租賃物之限制」第4點規定：「房(店)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始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於交還房(店)屋時，應負責回復原狀。」此有被告所提兩造所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70頁)。於本案中，被告主張原告因安裝照明燈具而在系爭建物夾層H型鋼上鑽孔多處，並在二樓鋁門窗框上因釘設陳列架而鑽孔，於交還系爭租賃物時，在H型鋼上留有約30處孔洞，於二樓鋁門窗框上留有20多處孔洞，此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5頁)，上開鑽孔行為既為原告之裝潢舉動，難認為係因時間經過而使租賃物發生折舊或自然耗損之情形，依上開租賃契約書第4條第4點規定，原告自應負擔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主張其代原告修繕因而支出樓層板孔洞修補(燒焊、磨平、噴漆)30,000元、修補2樓裝潢拆卸孔洞7處共17,500元，原告應予支付，並提出鎰璟企業有限公司報價單、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109頁)，應可認定。至被告主張夾層H鋼修補後，需油漆讓修補處不至於坑坑洞洞色差不一，再花費油漆費用21,000元，並提出星華油漆工程行估價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惟上開估價單上記載工程項目為「室內油漆工程」，實難認定該油漆係施工於其所述夾層H鋼修補之處，且於鎰璟企業有限公司報價單上，其品項中已包含「噴漆」之項目，難認尚有另行支付「室內油漆工程」之必要，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
　2、被告復主張原告應支付1樓大門把手處脫漆噴塗費用12,500元，並提出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見本院卷第105頁)在卷可稽，惟系爭建物1樓大門為租賃物經常使用之處，且被告將租賃物出租予原告長達7年期間，此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96頁)，足認系爭建物於上開7年之租賃期間，於大門正常開關使用之情況下，難免有脫漆或刮痕等使用痕跡，應屬正常使用下之自然耗損情形，難認原告應對此部分負擔修復責任，被告主張並無理由。
　3、被告另主張原告應支付廣告招牌之拆卸費用，並提出拆除估價請款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頁)，原告亦不否認並未將廣告拆牌拆卸之事實(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主張雇工代原告支付拆卸廣告招牌費用支付25,000元，應堪認定。
　4、至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夾層H型鋼鑽孔及2樓鋁門窗鑽孔所造成之功能價值減損各20,000元，共40,000元，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支持其主張，純屬其主觀臆測及感受，自無可採。
　5、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租金135,000元，被告抗辯尚有62,500元可資抵銷部分，應屬可採，故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經抵充後之押租金62,500元（計算式：135,000-30,000-17,500-25,000＝62,500）。
(四)至原告主張其代被告支付修繕大門地絞鍊，並提出正御實業社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此節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頁)，是原告依承租人請求修繕費用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000元，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77,500(計算式：62,500+15,000＝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72號
原      告  歐德臻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宇伶  

訴訟代理人  許太成  
被      告  沂雲國際事業社即莊紋雀

訴訟代理人  莊炯峰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7,5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起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租賃契
    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新竹縣○○市○○○路○段000號1樓建物
    (下稱系爭建物)作為原告事業門市使用，並於112年12月31
    日租約屆期，原告於交還系爭建物前即開始拆除工程，包含
    系爭建物1、2樓隔板拆除、木地板拆除、裝潢拆除、家具清
    空及重新油漆粉刷，兩造並協議待油漆粉刷完成後，待系爭
    建物再次出租後，由下一承租人拆除原廣告招牌及窗貼，再
    持收據向原告報帳，並自押金扣除，故被告應返還押租金新
    臺幣(下同)135,000元。遽被告於點交時，認原告並未回復
    原狀，需另找人報價並修繕，於113年3月26日，以通訊軟體
    LINE告知原告應賠償「系爭建物H型鋼夾層施工50,000元、
    鋁門窗洞孔損害50,000元、1樓大門修復及烤漆10,000元、
    樓梯磁磚施工及清潔10,000元、廣告招牌拆除清運清除25,0
    00元，以租押金135,000元抵扣後尚不足10,000元」等語。
    然原告認鋁門窗上洞孔損害為原告疏忽，願以2,000元賠償
    外，被告其餘請求，全為被告主觀認定，未考慮系爭建物屋
    齡已達16年自然耗損部分，且未據實提供收據，其中更因系
    爭建物大門地絞鍊更換修繕而支出15,000元，故被告仍應返
    還原告租押金及大門地絞鍊更換費，共計150,000元，為此
    ，爰依返還押租金及給付修繕費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被告依給付原告150,000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不否認因裝修照明燈具造成系爭建物H型
    鋼多處孔洞，原告交還時並未回復原狀，被告因此雇工修復
    花費30,000元，以油漆修補其色差支出21,000元，2樓鋁門
    窗孔洞修復費用17,500元，廣告拆除費用25,000元，修補1
    樓大門推門扇前後脫漆12,500元，及因H型鋼、鋁門洞孔造
    成各20,000元之功能價值減損，是扣除被告應返還之押租金
    外，原告尚應給付11,000元予被告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
    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
    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
    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3年台上
    字第2108號、87年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系爭租約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主
    張其有繳付押租金135,000元予被告，被告迄今尚未歸還一
    節，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是揆諸前開說明，原
    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135,000元抵充相關債務完
    畢後之數額。
(二)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
    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
    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
    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
    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當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
    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
    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益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
    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決定。而承租人訂立租約之目
    的，既在於使用、收益租賃物，出租人即應容忍承租人以合
    於契約目的之方法，使用、收益租賃物。又依國內一般之房
    屋租賃實務，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
    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而所謂之回復「原
    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固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
    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
    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
    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
    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
    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如牆面油漆、燈具），本即
    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
    」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又「出
    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
    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
    人負擔。」，民法第423條、第4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
    ，出租人既以租賃物提供使用而收取租金利益，即應有保持
    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若租賃物於正常使用下
    ，發生不合於使用收益之狀態，原則上應由出租人負擔修繕
    費用，不能要求承租人負責修繕，因此在租約終止時，承租
    人所應回復原狀之範圍，即不包含本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之
    範圍，況且，房屋及附屬設備、裝潢、傢俱隨著時間之經過
    及日常生活之使用，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之問題，是以承
    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並非租賃物之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
    態，應將簽約後因時間或使用之變動情況考慮在內。
(三)被告主張原告未盡承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致被告代為支出
    相關回復費用受有損害，爰以相關金額為抵銷押租金之抗辯
    等情，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就此爭點判
    斷如下：
　1、依據兩造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第4條「使用租賃物之限制」第
     4點規定：「房(店)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得甲方之
     同意後，始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於交
     還房(店)屋時，應負責回復原狀。」此有被告所提兩造所
     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70頁)。於
     本案中，被告主張原告因安裝照明燈具而在系爭建物夾層H
     型鋼上鑽孔多處，並在二樓鋁門窗框上因釘設陳列架而鑽
     孔，於交還系爭租賃物時，在H型鋼上留有約30處孔洞，於
     二樓鋁門窗框上留有20多處孔洞，此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95頁)，上開鑽孔行為既為原告之裝潢舉動，難認
     為係因時間經過而使租賃物發生折舊或自然耗損之情形，
     依上開租賃契約書第4條第4點規定，原告自應負擔回復原
     狀之義務。被告主張其代原告修繕因而支出樓層板孔洞修
     補(燒焊、磨平、噴漆)30,000元、修補2樓裝潢拆卸孔洞7
     處共17,500元，原告應予支付，並提出鎰璟企業有限公司
     報價單、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05、109頁)，應可認定。至被告主張夾層H鋼修補後，需
     油漆讓修補處不至於坑坑洞洞色差不一，再花費油漆費用2
     1,000元，並提出星華油漆工程行估價單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07頁)，惟上開估價單上記載工程項目為「室內油漆
     工程」，實難認定該油漆係施工於其所述夾層H鋼修補之處
     ，且於鎰璟企業有限公司報價單上，其品項中已包含「噴
     漆」之項目，難認尚有另行支付「室內油漆工程」之必要
     ，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
　2、被告復主張原告應支付1樓大門把手處脫漆噴塗費用12,500
     元，並提出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見本院卷第105頁)
     在卷可稽，惟系爭建物1樓大門為租賃物經常使用之處，且
     被告將租賃物出租予原告長達7年期間，此為被告所自承(
     見本院卷第96頁)，足認系爭建物於上開7年之租賃期間，
     於大門正常開關使用之情況下，難免有脫漆或刮痕等使用
     痕跡，應屬正常使用下之自然耗損情形，難認原告應對此
     部分負擔修復責任，被告主張並無理由。
　3、被告另主張原告應支付廣告招牌之拆卸費用，並提出拆除
     估價請款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頁)，原告亦不否認並
     未將廣告拆牌拆卸之事實(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主張
     雇工代原告支付拆卸廣告招牌費用支付25,000元，應堪認
     定。
　4、至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夾層H型鋼鑽孔及2樓鋁門窗鑽孔所
     造成之功能價值減損各20,000元，共40,000元，並未提出
     任何事證以支持其主張，純屬其主觀臆測及感受，自無可
     採。
　5、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租金135,000元，被告
     抗辯尚有62,500元可資抵銷部分，應屬可採，故原告自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經抵充後之押租金62,500元（計算式：135
     ,000-30,000-17,500-25,000＝62,500）。
(四)至原告主張其代被告支付修繕大門地絞鍊，並提出正御實業
    社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此節復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97頁)，是原告依承租人請求修繕費用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000元，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77,500(計算式：62,500+15,0
    00＝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
    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之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72號
原      告  歐德臻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宇伶  

訴訟代理人  許太成  
被      告  沂雲國際事業社即莊紋雀

訴訟代理人  莊炯峰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起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新竹縣○○市○○○路○段000號1樓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作為原告事業門市使用，並於112年12月31日租約屆期，原告於交還系爭建物前即開始拆除工程，包含系爭建物1、2樓隔板拆除、木地板拆除、裝潢拆除、家具清空及重新油漆粉刷，兩造並協議待油漆粉刷完成後，待系爭建物再次出租後，由下一承租人拆除原廣告招牌及窗貼，再持收據向原告報帳，並自押金扣除，故被告應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135,000元。遽被告於點交時，認原告並未回復原狀，需另找人報價並修繕，於113年3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原告應賠償「系爭建物H型鋼夾層施工50,000元、鋁門窗洞孔損害50,000元、1樓大門修復及烤漆10,000元、樓梯磁磚施工及清潔10,000元、廣告招牌拆除清運清除25,000元，以租押金135,000元抵扣後尚不足10,000元」等語。然原告認鋁門窗上洞孔損害為原告疏忽，願以2,000元賠償外，被告其餘請求，全為被告主觀認定，未考慮系爭建物屋齡已達16年自然耗損部分，且未據實提供收據，其中更因系爭建物大門地絞鍊更換修繕而支出15,000元，故被告仍應返還原告租押金及大門地絞鍊更換費，共計150,000元，為此，爰依返還押租金及給付修繕費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依給付原告150,000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不否認因裝修照明燈具造成系爭建物H型鋼多處孔洞，原告交還時並未回復原狀，被告因此雇工修復花費30,000元，以油漆修補其色差支出21,000元，2樓鋁門窗孔洞修復費用17,500元，廣告拆除費用25,000元，修補1樓大門推門扇前後脫漆12,500元，及因H型鋼、鋁門洞孔造成各20,000元之功能價值減損，是扣除被告應返還之押租金外，原告尚應給付11,000元予被告等語置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2108號、87年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租約業經兩造合意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主張其有繳付押租金135,000元予被告，被告迄今尚未歸還一節，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是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135,000元抵充相關債務完畢後之數額。
(二)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38條第1項、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如當事人未有明確之約定時，即應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此時除應依不同租賃物之特性，分別判定其適當之用益方法外，並應斟酌當事人租賃之目的及交易之習慣，以為決定。而承租人訂立租約之目的，既在於使用、收益租賃物，出租人即應容忍承租人以合於契約目的之方法，使用、收益租賃物。又依國內一般之房屋租賃實務，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而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固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如牆面油漆、燈具），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又「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擔。」，民法第423條、第4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出租人既以租賃物提供使用而收取租金利益，即應有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若租賃物於正常使用下，發生不合於使用收益之狀態，原則上應由出租人負擔修繕費用，不能要求承租人負責修繕，因此在租約終止時，承租人所應回復原狀之範圍，即不包含本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之範圍，況且，房屋及附屬設備、裝潢、傢俱隨著時間之經過及日常生活之使用，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之問題，是以承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並非租賃物之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簽約後因時間或使用之變動情況考慮在內。
(三)被告主張原告未盡承租人之回復原狀義務，致被告代為支出相關回復費用受有損害，爰以相關金額為抵銷押租金之抗辯等情，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就此爭點判斷如下：
　1、依據兩造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第4條「使用租賃物之限制」第4點規定：「房(店)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始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於交還房(店)屋時，應負責回復原狀。」此有被告所提兩造所簽署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70頁)。於本案中，被告主張原告因安裝照明燈具而在系爭建物夾層H型鋼上鑽孔多處，並在二樓鋁門窗框上因釘設陳列架而鑽孔，於交還系爭租賃物時，在H型鋼上留有約30處孔洞，於二樓鋁門窗框上留有20多處孔洞，此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5頁)，上開鑽孔行為既為原告之裝潢舉動，難認為係因時間經過而使租賃物發生折舊或自然耗損之情形，依上開租賃契約書第4條第4點規定，原告自應負擔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主張其代原告修繕因而支出樓層板孔洞修補(燒焊、磨平、噴漆)30,000元、修補2樓裝潢拆卸孔洞7處共17,500元，原告應予支付，並提出鎰璟企業有限公司報價單、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109頁)，應可認定。至被告主張夾層H鋼修補後，需油漆讓修補處不至於坑坑洞洞色差不一，再花費油漆費用21,000元，並提出星華油漆工程行估價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惟上開估價單上記載工程項目為「室內油漆工程」，實難認定該油漆係施工於其所述夾層H鋼修補之處，且於鎰璟企業有限公司報價單上，其品項中已包含「噴漆」之項目，難認尚有另行支付「室內油漆工程」之必要，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
　2、被告復主張原告應支付1樓大門把手處脫漆噴塗費用12,500元，並提出宏矩企業社簽(估價)單影本(見本院卷第105頁)在卷可稽，惟系爭建物1樓大門為租賃物經常使用之處，且被告將租賃物出租予原告長達7年期間，此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96頁)，足認系爭建物於上開7年之租賃期間，於大門正常開關使用之情況下，難免有脫漆或刮痕等使用痕跡，應屬正常使用下之自然耗損情形，難認原告應對此部分負擔修復責任，被告主張並無理由。
　3、被告另主張原告應支付廣告招牌之拆卸費用，並提出拆除估價請款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頁)，原告亦不否認並未將廣告拆牌拆卸之事實(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主張雇工代原告支付拆卸廣告招牌費用支付25,000元，應堪認定。
　4、至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夾層H型鋼鑽孔及2樓鋁門窗鑽孔所造成之功能價值減損各20,000元，共40,000元，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支持其主張，純屬其主觀臆測及感受，自無可採。
　5、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租金135,000元，被告抗辯尚有62,500元可資抵銷部分，應屬可採，故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經抵充後之押租金62,500元（計算式：135,000-30,000-17,500-25,000＝62,500）。
(四)至原告主張其代被告支付修繕大門地絞鍊，並提出正御實業社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此節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頁)，是原告依承租人請求修繕費用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000元，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77,500(計算式：62,500+15,000＝77,5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